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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四届会议 

议程项目 1 4 6 

联合国宪章和加强联合国作用 

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第六委员会的损告 

报告员:纪劳姆•庞布一奇冯达先生（加蓬） 

- . 导 言 

1•题为"联合国宪聿和加强联合国作用特别委员会的报告"的项目是根据 

1 9 8 8 年 1 2 月 9 日第 4 3 / 1 7 0 号决议第 1 0段列入大会第四十四届会议临时议 

程的， 

2 . 大会 1 9 8 9年 9月 2 2日第 3次全体会议根据总务委员会的建议，决定 

将本项目列入议程并将其分配给第六委员会. 

3 . 为审议本项目的目的，第六委员会收到了联合国宪章和加强联合国作用特 

别委员会的报告'‧ 特别委员会主席在1 9 8 9 年 9 月 2 9日第六届委员会第7 

次会议上介绍了该报告. 

4 . 第六委员会还收到了下列文件： 

(a) 1 9 8 9 年 7 月 1 9日津巴布韦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秘书长的信 

( A / 4 4 / 4 0 9 - S / 2 0 7 4 3 ) ； 

，《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四届会议，补编第3 3 号 》 （ A / 4 4 / 3 3 ) , 

大 会 

8 9 - 3 0 2 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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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1 9 8 9 年 9 月 2 9 日 ， 1 0 月 2 日 和 1 3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出席大会第四十四届会议代表团副团长给秘书长的信（A/44/585， A / 4 4 / 6 0 2 . 

A / 4 4 / 6 4 5 ) ; 

(c) 1 9 8 9 年 1 0 月 2 6日马来西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A/ 

4 4 / 6 9 9 - S / 2 0 9 2 1 ) î 

(d) 1 9 8 9 年 1 1月2日芬兰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常驻联合国代表 

给秘书长的信（ A / 4 4 / 7 0 5 - S / 2 0 9 4 0 ) . 

5 , 笫六委员会在 9 月 2 9 日 ， 1 0 月 3 日 至 1 0 日 和 1 1 月 2 1日举行的第 

7 至 1 5 次和第 4 4次会议上审议了本项目.各代表就本项目所表示的意见上述 

会议的简要记录（A/C. 6 / 4 4 / S R , 7 至 1 5 和 4 4 ) ‧ 

6 . 根据 1 9 8 8 年 1 2月9日第4 3 / 1 6 3号决议，第六委员会在审议本项目 

时，一并审议了题为"和平觯决国家间争端"的项目1 4 1 . 

二.提案的审议 

A .决议蕈案A / C , 6 / 4 4 / L . 1 2 

7 , 在 1 1 月 2 1 日第 4 4次会议上，埃及代表提出了一项题为"联合国宪章 

和加强联合国作用特别委员会的报告"的决议萆案（A/C, 6 / 4 4 / L . 1 2 ) . 

下列国家为提案国：阿根廷，比利时，塞浦路斯，捷克斯洛伐克，厄瓜多尔， 

埃及，德:t志民主共和国.德蒽志联邦共和国，加纳，意大利，日本，摩洛哥，新 

西兰.阿曼，罗马尼亚、塞内加尔、，班牙，委内瑞拉和南斯拉夫,随后哥伦比 

亚，加蓬，印度尼西亚，―阿拉伯利比L亚民众国，菲律宾，波兰相赞比亚加入为提案 

国. 

8 .委员会收到了秘书长关于这项决议箪案所涉方案预算问题的说明（A/ 

C. 6/44/h 1 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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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在同次会 i义上，委员会未经表决通过了决议革案A/C, 6 / 4 4 / L . 1 2 ( 见 

節 2 * 决议蕈案）， 

B .决议革案A / C , 6/44/1.. 1 5 

在 1 1 月 2 1 日 第 4 4次会议上，主席还提出了一项题为"利用联合国内 

调靜或调觯委员会"的决定革案， 

在同次会议上，委员会未经表决通过了这项决定輩案（见第1 3段的决定 

三.第六委员会的建议 

1 2 .第六委员会建议大会通过下列决议蕈案： 

联合国宪章和加强联合国作用 

" ~ ~ 特 别 委 员 会 的 报 ¥ ~ -

^ ， 

其设立联合国宪章勒加强联合国作用特别委员会的1 9 7 5 年 1 2 月 

1 5 日 第 3 4 9 9 ( X X X ) 号 决 • 后 来 各 届 会 议 通 过 的 有 关 决 议 ， 2 

' 1 9 7 6 年 1 1 月 2 9 日 第 3 1 / 2 8 号 、 1 9 7 7 年 1 2 月 8 日 笫 3 2 / 

4 5 号 、 1 9 7 8 年 1 2 月 1 6 日 第 3 3 / 9 4 号 、 1 9 7 9 年 1 2 月 1 7 日 笫 3 4 / 

1 4 7 -f, 1 9 8 0 年 1 2 月 1 5 日 第 3 5 / 1 6 4 号 、 1 9 8 1 年 1 2 月 U 日 第 3 6 / 

1 2 2 号 、 1 9 8 2 年 1 2 月 1 6 日 第 3 7 / 1 1 4 号 、 1 9 8 3 年 1 2 月 1 9 日 第 3 8 / 

1 4 1 号、 1 9 8 4 年 1 2 月 1 3 日第 3 9 / 8 8 号、 1 9 8 5 年 1 2 月 1 1 日第 4 0 / 7 8 

号 、 1 9 8 6 年 1 2 月 3 日 第 4 1 / 8 3 号 、 1 9 8 7 年 1 2 ^ 7 日 ， 4 2 / 1 5 7 号 * 

1 9 8 8 年 1 2 月 9 曰 第 4 3 / 1 7 0 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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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到秘书长提交大会第三十七〖三十九十，，四十一 6 , 四 十 二 ' ， 四 

十三》和四十四，届会议的关于联合国工作的报告，以及会员国对这些报告所 

表示的蒽见相评论， 

审议了联合国宪章汆加强联合国作用特别委员会关于其1989年度会i义工 

作 的 i ï 7 " 

2于完成关于利用联 合国内的榦氣调停或调解委员会文件草案的工作以 

及特委员会建i义将之并入大会本届^义通过的一项决定中作为附件，表示满 

生， 

念及特别委员会在勒平解决国家间争墙方面最好继续工作， 

赞赏地注意到在编写^平解决国家间争端手册草案方面所取得的进展, 

I ‧注意到联合国宪章*加强联合国作用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2 . ^ 特 别 委 员 会 应 于 1 9 9 0 年 2 月 1 2日至 3月 3日举冇其下届会 

议; ― 

3 . ！特别委员会1990年度会议按照下文第5段的规定： 

(a )对维持国际^平与安全各个方面的问题给予优先，以便加强联合国的 

作用，并且在这方面：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七届会议,补编第 1 号》（ A / 3 7 / 1 ) , 

* 同上，《第三十九届会议，补编第1号》（A/ 3 9 / 1 )‧ 

， 同上，《第四十届会议，补编第1号》（A/40/ 1 ) . 

' 同上，《第四十一届会议，补编第1号》（ 

' 同上，《第四十二届会议，补编第1号》（A/42/1), 

' 同上，《第四十三届会议，补编第1号》（A/44/1), 

， 同上，《第四十四届会议，补编第1号》（A/44/ 1 ) , 

" 同 上 ， 《 补 编 第 3 3 号》（A / 4 4 / 3 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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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主要根据所收到的提案^建议审议联合国调査事声的活劫问题； 

a 审 议 特 别 委 员 会 1 9 9 0年度会议可能收到的有关维持国际和平 

与安全的其他提案； 

(b )继续进行其关于和平觯决国家间争端问题的工作，在这方面： 

H审议特别委员会可能收到的有关此一问题的提案； 

a审査秘书长关于编写和平解决国家间争端手册蕈案的进度报告；' 

4 , f特别委员会继续积极审査联合国程序合理化问题； 

5 •还请特别委员会注意到只要对其工作结杲有重大影响即应达成普邇协 

议的重要性； 

6 . 决定特别委员会应接受会员国的观察员参加,其中包括参加其工作组 

的会议； 

7 . ，秘书长根据特别委员会拟议的大纲以及第六委员会"和特别委员会 

讨论时所表示的;t见，继续优先编写和平解决国家间争端手册簞案，并在最后 

拟定的手册箪案提交特别委员会以前，向其1 9 9 0年度会议提出工作进度报 

告，以期在后一阶段予以通过； 

8 . i特别委员会向大会第四十五届会议提出工作报告； 

9 . 决定将题为"联合国宪章相加强联合国作 用特别委员会的报告"的项 

目列入其第四十五届会议临时议程， 

« 

• « 

" A / A C . 182/L. 61 . 

， 2同上，《第四十四届会议，第六委员会》，第7至1 5次和第 4 4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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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第六委员会还建议大会通过下列决定箪案： 

利用联合国内的斡旋，调,或调觯委员会 

大会， 

赞扬联合国宪聿和加强联合国作用特别委员会完成了关于利用联合国内 

的斡旋，调停或调觯委员会的文件革案的工作，并决定提请各国注意大会通过 

的并附有该项文件的本决定，从而使其瞢邇周知， 

附件 

利用联合国内的斡旋，调#或调觯委员会 

争端各当事国可借助于利用以斡旋，调俘或调觯委员会的形式提供的第三 

方协助，和平解决争端.在这样做时，它们可以下述原则为指南： 

1 . 各国可以考虑利用联合国内的榦旋、调停或调觯委员会作为按照《联 

合国宪章》的规定和平觯决国际争端的一个程序， 

2 . 可按照下述方式，通过争端当事国间的协或在征得争端当事国同 

1：后根据安全理事会或大会的建议，或在秘书长同争端当事国接触后，为每一 

特定个案设立这一委员会.争瑙当事国还可以两定设立这一娈员会的其他方 

式和条件. 

3 . 当争垴各当事国如上文^ 2段所述同；1利用斡旋，调停或调解委员会 

时，应即指派该委员会的成员. 

4 . 对每一特定个案，榦;^调停或调解委员会可由至多三个国家所提名 

的人选组成；这些国家不得为该争端的当事国， 

上述国家由争端当事国，或在征得争端当事国的同:t后视具体情况由安全 

理事会主席，或由大会主席，或由秘书长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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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被指定的每一国家将提名合格胜任并有丰富经验的人员，经争端当事国核 

可后，在委员会内以个人身份行事， 

委员会的主席由争端当事国自其成员中选出，在特殊情况下，争端当事国也 

可同意由秘书长任命主席， 

6 ‧委员会会议可在纽约联合国和部或争端各当事国同意的任何其他地方 

7‧委员会在当事国提交的材料和秘书长酌情提供的资料的基础上，注意到有 

关争端的各项要素后，将发 «旋,用，设法使当事国立即:W解决争端的直接谈 

判，或恢复这种谈判，或诉诸其他和平解决方式a 

"如果争端当事国提出要求，委员会需设法査明各当事国意见一致之处，以及 

彼此意见和观点的分歧所在，并澄清有关该争端的主要内容，以期为开始或恢复谈 

判提出建议，其中包括谈判的范围、阶段以及所有解决的问题. 

8.争端当事国无论何时要求委员会进行调停，委员会都要向各当事国提出委 

员会认为适当的建议，以促成谈判，并设法通过调停使各当事国的立场更为接近， 

直 到 协 议 . 

9-争端当事国可在本程序的任何时刻同意将调解职能交托给委员会。争端 

当事国可决定委员会应据以行使职能的法律基础.如果未能决定此种基础，则委 

员会应以《联合国宪章》规定的各国权利和义务以及适用的国标法原则为主要指导a 

在行使职能时，委员会应拟订它认为足以友好解决争端的条件，并提交各当事国， 

将要求争端当事国在委员会规定的期限内就这些条件表明态度，如果争端当 

事国认为有必要》可延长该期限， 

10。 委员会执行任务的期限可由争端当事国决定，也可由争端当事国酌情同穑 

书长接触后决定。 

11. 争端当事国可要求委员会在保密的情况下工作。只要委员会仍在继续工 

佑，未经争端当事国同意不得就其活动公开发表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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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争端当亊国可要求委员会在活动结束时编写报告并将其提交争端当事国， 

报告是否公开发表由争端当事国决定. 

在适当情况下，委员会可以争端当事国同意的方式向联合国有关机关提出报告. 

13. 除非另有规定，委员会的费用应由争端当事国承担，争端当事国可零求 

秘书长向委员会提供所需的合理援助和便利• 

14. 争端当筝国以及其他各囿，应按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行事，不得采取会使 

局势恶化，危及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或阻挠与妨碍和平解决争端的行动， 

15. 本文件中任何规定不得以任何方式解释为妨害《宪章》的各项条款，特别 

是有关和平解决争端的条款. 




